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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本集團錄得收入約97,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90,400,000港元增

加約8.0%。於期內，來自隨岳高速公路（湖南段）（「高速公路」）之通行費收入約為76,700,000港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

約69,500,000港元增加10.4%。期內，高速公路的每月平均行車量約為403,000輛次，錄得穩定的按年增幅。除了通行費

收入，本集團出租高速公路沿途服務區的租金收入約為20,900,000港元。

成本及毛利

本集團於期內之成本及毛利分別約為38,400,000港元及59,2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之成本及毛利則分別約為33,300,000

港元及57,100,000港元。本集團之成本主要包括員工成本及高速公路特許經營權的攤銷。鑑於車流量增加，期內的特許

經營權攤銷相應上升。因此，本集團之成本上漲15.2%。期內毛利較去年同期增加約3.8%。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本集團錄得其他收入淨額約4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錄得其他虧損淨額約6,100,000港元。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主要為

匯兌差額。

行政開支

期內，行政開支約為11,7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減少約13.2%。大部分行政開支為薪金及工

資。

財務費用

本集團於期內的財務費用約為43,8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大致持平。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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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2,3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同期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6,300,000港元。

二零一四年虧損主要由於本集團一間中國附屬公司因一筆港元銀行貸款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未變現外幣換算而

錄得匯兌虧損6,100,000港元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透過本公司內部資源及長期銀行貸款撥資經營及資本支出。於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提取的銀行貸款總額約為1,332,9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55,800,000港

元），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額（包括銀行存款及手頭現金）為15,2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100,000

港元）。

本集團奉行審慎的資金管理政策，並積極管理其流動資金狀況及具備足夠的銀行備用融資額度，以應付日常營運及

任何未來發展的資金需要。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來自招商銀行及永隆銀行有限公司的銀行信貸總額為

1,394,900,000港元，主要用於高速公路的施工成本，其中未償還有抵押銀行貸款為1,332,9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355,800,000港元）。未償還銀行貸款總額對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比率為625.2%（於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643.2%）。

本集團之借貸主要以浮動利率為基準。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對沖安排以對沖

利率風險。利率的任何重大波動可能會對本集團造成財務影響。本公司管理層將繼續監察本集團之利率風險，並將考慮

於必要時採取適當行動（包括但不限於進行對沖）。

僱員及薪酬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及香港聘用總共249名（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6名）僱員，包括管

理層員工、工程師、技術人員等。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僱員薪酬的總開支約為12,500,000港

元（二零一四年：10,400,000港元）。

本集團的薪酬政策按個別僱員的表現釐定，並會定期檢討。除公積金計劃（香港僱員受《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香

港法例第485章）的條文所限）或國家管理的退休金計劃（就中國僱員而言）及醫療保險外，根據個人表現的評核，僱員

亦可獲酌情花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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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境內經營，大部分交易均以人民幣結算。本集團有部分現金及銀行存款以港元計值。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對沖安排以對沖外匯風險。外幣兌換人民幣的任何重大匯率波動可能

會對本集團造成財務影響。本公司管理層將繼續監察本集團之外匯風險，並將考慮於必要時採取適當行動（包括但不限

於進行對沖）。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來自中國招商銀行及永隆銀行的銀行貸款1,332,900,000港元乃以高速公路的收費權作抵押。

業務回顧

隨岳高速公路（湖南段）

期內，高速公路每月平均車流量穩步上升。期內的通行費收入總額約為76,700,000港元。此外，期內本集團錄得出租高

速公路沿途服務區的租金收入約為20,900,000港元。憑藉此等巨額收入，董事對高速公路的未來前景感到樂觀。

未來計劃及前景

憑著董事在完成其他中國收費高速公路項目的成功經驗，以及他們在中國業界所建立的關係和聲譽，本集團將繼續善

用並尋求與本集團整體業務策略一致的機遇，旨在產生可觀的投資回報。

根據該策略，本集團會在合適機會出現時爭取中國其他基建項目。除開發新的基建項目外，只要在商業上可行，我們亦

會考慮從其他開發商或政府收購已停工或在建的基建項目，以及正在經營中的基建項目。此外，我們將會在商機出現時

考慮發展任何基建相關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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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基準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為759,943,000港元。本集團依賴與本集團往來之銀行及控股股東的

財務支持以及其從日後經營產生充足現金流量的能力，以應付其經營成本需要及履行其財務承擔。該等情況繼續顯示，

存在可能對本集團繼續持續經營之能力構成重大疑問的重大不確定性。

董事經評估後認為本集團能夠在未來至少十二個月繼續持續經營，並能在債務到期時償還有關款項，原因如下：

i. 本集團預計於未來十二個月能夠產生經營活動現金淨流入；

ii. 流動負債中為數597,975,000港元乃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到期的永隆銀行的銀行貸款，該等貸款附帶須於要求時償

還條款。本集團已獲得合約權利，可於應銀行要求償還該貸款時，提取另一間銀行提供的長期有抵押銀行貸款授

信。此外，預期本集團將遵照銀行契諾，以使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起計12個月將不會被要求即時還款；

iii. 預收款項34,239,000港元乃指承租人預先支付之經營租賃租金，預期將確認為收入，而不會退回；

iv. 本公司控股股東已承諾不會在未來12個月內要求償還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墊款95,089,000港元；及

v. 董事深信，本集團將能夠於有需要時候獲得額外的銀行貸款授信。

因此，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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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有關條文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被當作或視為

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載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百分比

陳陽南先生（附註） 於受控股法團的權益 300,000,000 72.71%

附註： 陳陽南先生為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被視為擁有Velocity International Limited所持30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之

權益，因該公司由陳陽南先生控制。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六日，Velocity International Limited已向Integrated Capital 

(Asia) Limited質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之300,000,000股股份，作為Velocity International Limited獲提供一筆定期

貸款融資之抵押。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之公佈。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的任何配偶或未滿十八歲的子女

於本公司或其任何控股公司、附屬公司或其他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

有或被視為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本公司所存置的登記冊內，或根據標準守則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於任何時候，本公司或其任何控股公司或附屬公司概無參與任何安排，使任何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包括彼等的

配偶及未滿十八歲的子女）可獲得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股份或相關股份或債券的任何

權益或淡倉。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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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旨在激勵合資格人士盡量提升其對本集團的未來

貢獻，及╱或就彼等過去的貢獻給予獎勵，以吸引及挽留或以其他方式與該等對本集團的績效、增長或成功乃屬重要及

╱或其貢獻有利於或將有利於本集團的績效、增長或成功的合資格人士維持持續的合作關係。

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集團任何其他計劃將授出之所有購股權獲行使後可發行的本公司股份（「股份」）最高數目合共不

得超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即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日期（「上市日期」））已發行股份的10%，即40,000,000股

股份。倘於任何12個月內向購股權計劃的任何參與者所授出及將予授出的購股權獲行使後已發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總

數，超出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的1%，則不得向該名人士授出購股權。

購股權可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於董事會釐定的期間內任何時間行使，惟不得超過授出日期起計10年。概無規定在行

使購股權前須持有購股權的最短期限。購股權計劃之參與者於要約日期後30日或之前接納授出後，須向本公司支付1.0

港元。購股權之行使價由董事會全權酌情釐定且不得低於以下三者中的最高者：

(a) 股份面值；

(b) 股份於要約日期於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之收市價；及

(c) 股份於緊接要約日期前五個營業日於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之平均收市價。

購股權計劃於上市日期起計10年內有效及生效，其後不會授出或提呈其他購股權，但購股權計劃的條文在所有其他方

面仍然有效及生效。於購股權計劃屆滿前已授出但尚未行使的所有購股權仍然有效並可根據購股權計劃及在其規限下

予以行使。

自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生效起，本公司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根據購股權計劃可予發行之股份總數為40,000,000股，相當於本公司分別於本公司二零一四年年報刊發日期及本中期

報告刊發日期已發行股本的約9.69%及9.69%。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本期間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控股公司或附屬公司概無參與任何安排，使本公司董事可藉著收

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的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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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任何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所知，以下人士（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以外）於本

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

間接擁有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中任何股份面值10%或以上的

權益如下：

股東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於所持普通股

的好倉

佔全部已發行

股份百分比

Velocity International Limited 

（附註1）

實益擁有人 300,000,000 72.71%

Integrated Capital (Asia) Limited 

（附註2）

於股份中擁有抵押權益之人士 300,000,000 72.71%

Yam Tak Cheung（附註2） 受控法團之權益 300,000,000 72.71%

附註：

1. Velocity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陳陽南先生擁有。

2.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六日，Velocity International Limited已向Integrated Capital (Asia) Limited（由Yam Tak Cheung 先生全資擁有）
質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之300,000,000股股份，作為Velocity International Limited獲提供一筆定期貸款融資之抵押，有關詳情
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之公佈。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以符合股東利益。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管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

守企管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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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須向董事會負責，而其主要職責包括審閱及監察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

控制措施。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朱健宏先生、孫小年先生及胡列格先生組成。朱健宏先生為本公司

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主席具備專業資格及財務事宜經驗，符合上市規則的規定。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的外聘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會面及討論，並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

例，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業績。審核委員會認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符合相關會計準則、規則及規例，並已妥為作出適當披露。

審閱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但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

事務所（執業會計師）審閱。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其進行證券交易的

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期內已遵守本公司採納的標準守則內所載的

規定標準。

代表董事會

華昱高速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陽南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中期財務報告之審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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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華昱高速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董事會的審閱報告

引言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13至30頁華昱高速集團有限公司的中期財務報告，此中期財務報告包括於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的相關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綜合

權益變動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附註解釋。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公司必須符合

上市規則中的相關規定和按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中期財務報

告。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列報中期財務報告。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工作，對中期財務報告提出結論，並按照我們雙方所協定的應聘條款，僅向全體董事會報

告。除此以外，我們的報告書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我們概不就本報告書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

閱。中期財務報告審閱工作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會計事項的人員詢問，並實施分析和其他審閱程序。由於審閱的範圍遠

較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所以不能保證我們會注意到在審核中可能會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

我們不會發表任何審核意見。

結論

根據我們的審閱工作，我們並沒有注意到任何事項，使我們相信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中期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

方面沒有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

中期財務報告之審閱報告

 



中期財務報告之審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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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事項

我們在並無作出保留結論之情況下，謹請關注中期財務報告附註1，其中顯示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貴集團之流動

負債超過其流動資產約759,943,000港元。如中期財務報告附註1所述，中期財務報告以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此等編製基

礎的有效性依賴於 貴集團的往來銀行及控股股東提供持續支持，以及 貴集團在未來經營過程中產生足夠的現金流

量以應付 貴集團的營運開支及其財務支出。此等情況連同中期財務報告附註1載列之其他事項，顯示存在着重大不確

定性，可致 貴集團按持續經營基準營運之能力嚴重存疑。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遮打道10號

太子大廈8樓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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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97,645 90,389

銷售成本 (38,413) (33,333)

毛利 59,232 57,056

其他收入 4 91 232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4 443 (6,065)

行政開支 (11,749) (13,541)

營業溢利 48,017 37,682

財務費用 5(A) (43,828) (43,042)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4,189 (5,360)

所得稅 6 (1,180) (1,052)

期內溢利╱（虧損） 3,009 (6,412)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296 (6,270)

非控股股東權益 713 (142)

期內溢利╱（虧損） 3,009 (6,412)

每股溢利╱（虧損）（港仙）

基本及攤薄 7 0.56 (1.52)

第19至30頁的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報告一部分。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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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虧損） 3,009 (6,412)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香港境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 131 (2,73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140 (9,148)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414 (8,735)

非控股股東權益 726 (41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140 (9,148)

第19至30頁的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報告一部分。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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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8,526 19,117

無形資產－服務特許權安排 9 1,639,447 1,647,557

遞延稅項資產 148,756 149,880

1,806,729 1,816,554

流動資產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5,346 16,34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 15,203 14,129

20,549 30,472

流動負債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140,884 144,727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16(C) 15,101 18,743

銀行貸款 13 624,507 625,408

780,492 788,878

流動負債淨額 (759,943) (758,40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46,786 1,058,148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3 708,404 730,416

應付本公司控股股東款項 16(C) 95,089 87,579

803,493 817,995

資產淨值 243,293 240,153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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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及儲備 14

股本 4,126 4,126

儲備 209,074 206,66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213,200 210,786

非控股股東權益 30,093 29,367

權益總額 243,293 240,153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由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陳陽南 麥慶泉

董事 董事

第19至30頁的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報告一部分。

附註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綜合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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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非控股

股東權益 總額
附註14(A) 附註14(B)(i) 附註14(B)(ii) 附註14(B)(iii)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4,126 130,044 502,784 56,851 (479,821) 213,984 28,607 242,591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權益變動：

期內虧損 – – – – (6,270) (6,270) (142) (6,412)

其他全面收益 – – – (2,465) – (2,465) (271) (2,736)

全面收益總額 – – – (2,465) (6,270) (8,735) (413) (9,148)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的結餘 4,126 130,044 502,784 54,386 (486,091) 205,249 28,194 233,443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3,919 3,919 995 4,914

其他全面收益 – – – 1,618 – 1,618 178 1,796

全面收益總額 – – – 1,618 3,919 5,537 1,173 6,710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4,126 130,044 502,784 56,004 (482,172) 210,786 29,367 240,153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4,126 130,044 502,784 56,004 (482,172) 210,786 29,367 240,153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2,296 2,296 713 3,009

其他全面收益 – – – 118 – 118 13 131

全面收益總額 – – – 118 2,296 2,414 726 3,140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4,126 130,044 502,784 56,122 (479,876) 213,200 30,093 243,293

第19至30頁的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報告一部分。

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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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

經營產生的現金 83,761 44,805

已繳稅項 – –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83,761 44,805

投資活動

購置固定資產付款 (301) –

出售固定資產所得款項 103 –

購置無形資產付款 (22,653) (9,066)

投資活動產生的其他現金流量 27 22

投資活動動用的現金淨額 (22,824) (9,044)

融資活動

償還銀行貸款 (16,724) (11,074)

本公司控股股東墊付款項 7,510 8,000

已付借貸成本 (50,668) (39,411)

融資活動動用的現金淨額 (59,882) (42,48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增加╱（減少）淨額 1,055 (6,724)

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129 21,142

外匯匯率變動的影響 19 (254)

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 15,203 14,164

第19至30頁的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報告一部分。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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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編製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本中期財務報告於二零一五

年八月二十一日獲授權刊發。

除預期將於二零一五年度財務報表內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外，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二

零一四年度之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會計政策變動詳載於附註2。

在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報告時，管理層須作出會影響政策的應用和按年度至今基準呈報的

資產與負債、收入與支出的金額之判斷、估計和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本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選取的附註解釋。附註包括對了解本集團自二零一四年度財務報表

以來財務狀況及表現的變動屬重要的事件及交易的說明。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按照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全套財務報表所規定的全部資料。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但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

「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作出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致董事會的獨立審閱報告載於第11至

12頁。

包括在本中期財務報告中有關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該財務年度本公

司的法定財務報表，但乃摘取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於本公

司的註冊辦事處可供索閱。在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核數師報告中，核數師對該等財務報表作出無

保留意見，惟載有一段強調事項，提醒存在著重大不確定性，可能對本集團繼續按持續經營基準進行經營之能力

構成重大疑問。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為759,943,000港元。本集團依賴銀行及控股股東的財務支持

以及從日後經營產生充足現金流量的能力，以應付其經營成本需要及履行其財務承擔。該等情況繼續顯示，存在

可能對本集團繼續持續經營之能力構成重大疑問的重大不確定性。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除另有註明外，所有金額以港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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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續）

董事經評估後認為本集團能夠在未來至少十二個月繼續持續經營，並能在債務到期時償還有關款項，原因如下：

i 本集團預計於未來十二個月能夠產生經營活動現金淨流入；

ii 流動負債中為數597,975,000港元乃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到期的永隆銀行的銀行貸款，該等貸款附帶須於要

求時償還條款。本集團已獲得合約權利，可於應銀行要求償還該貸款時，提取另一間銀行提供的長期有抵

押銀行貸款授信。此外，預期本集團將遵照銀行契諾，以使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起計十二個月不會被

要求即時還款；

iii 預收款項34,239,000港元乃指承租人預先支付之經營租賃租金，預期將確認為收入，而不會退回；

iv 本公司控股股東已承諾不會在未來十二個月內要求償還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墊款95,089,000港元；

及

v 董事深信，本集團將能夠於有需要時候獲得額外的銀行貸款授信。

因此，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在本集團和本公司的本會計期間開始生效之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該等發展

與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均無關聯。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並無應用任何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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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營運及管理一條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高速公路。

期內的收入包括根據服務特許權安排經營高速公路以及服務區租賃所帶來的收入。期內已於收入確認的各項重

大收入分類金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通行費收入 76,741 69,508

租金收入 20,904 20,881

97,645 90,389

4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廣告牌租金收入 63 210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益 28 22

91 232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246 (6,071)

其他 197 6

443 (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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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財務費用：

銀行貸款之利息 43,828 43,042

(B) 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0,984 9,175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 1,470 1,208

12,454 10,383

(C) 其他項目：

折舊 2,621 2,613

攤銷（附註9） 26,106 21,934

辦公場地的經營租賃費用 –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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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的產生及撥回 (1,180) (1,052)

(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於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毋須

繳納任何所得稅。

(ii)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並無獲得須繳納香港利得稅的應課稅溢

利，故本集團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iii) 根據中國所得稅規則及法規，於中國的附屬公司須就應課稅溢利按25%（二零一四年：25%）的稅率繳納

中國企業所得稅。由於有關附屬公司使用了其自過往年度結轉之累計稅項虧損，故並無就中國企業所得

稅計提撥備。

7 每股溢利╱（虧損）

(A) 每股溢利╱（虧損）

每股基本溢利╱（虧損）的計算乃以期內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2,296,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6,270,000港元）及於中期期間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412,608,000（二

零一四年：412,608,000）股為準。

(B) 每股攤薄溢利╱（虧損）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具有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溢利╱

（虧損）等於每股基本溢利╱（虧損）。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置成本為數2,276,000港元之設備項目（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出售賬面淨值為數62,000港元之廠房及

設備項目（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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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無形資產－服務特許權安排

於 於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一月一日 2,352,552 2,360,532

增添 17,365 –

匯兌調整 965 (7,980)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2,370,882 2,352,552

累計攤銷：

於一月一日 (110,135) (66,980)

期內╱年內攤銷 (26,106) (43,216)

匯兌調整 (99) 61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136,340) (110,135)

累計減值虧損：

於一月一日 (594,860) (596,879)

匯兌調整 (235) 2,019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595,095) (594,860)

賬面淨值：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1,639,447 1,647,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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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無形資產－服務特許權安排（續）

服務特許權安排為本集團運營隨岳高速公路湖南段及在當地收取通行費的權利。

無形資產－服務特許權安排之攤銷乃按估計可使用年限（即自可供使用至特許權結束期間）以車流量法計算，並

計入損益表。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置成本為數17,365,000港元之無形資產項目（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出售無形資產項目（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確認減值虧損（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資產減值虧損

包含隨岳高速公路湖南段（「高速公路」）的現金產生單位乃透過使用價值，根據直至服務特許權安排結束日止期

間的預期自由現金流量及稅前折現率而釐定可收回金額。

二零一四年計算使用價值所使用的關鍵假設為特許經營期限內通行費收入年平均增長率5%，稅前折現率17.0%。

上述稅前折現率為使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估計得出，其影響因素包括行業平均參數和現金產生單位的特殊風險。

管理層概不知悉該等假設於本期間內有任何重大變動。由於高速公路於過往期間曾撇減至可收回金額，計算使

用價值所使用的關鍵假設若出現任何進一步不利變動，可能導致無形資產進一步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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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 於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款項 4,324 15,424

其他應收款項 1,022 919

5,346 16,343

1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 於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存款及手頭現金 15,203 14,129

12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 於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工程款項 87,282 103,402

預收款項 34,239 22,183

預提費用 19,363 19,142

140,884 144,727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付獨立承建商的合約保留定金40,245,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58,121,000港元）、應付工程款項46,97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44,918,000港元）及預收款項34,329,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22,183,000港元）。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預期所有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均會於一年

內償付或確認為收入（二零一四年：預期所有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將於一年內償付或確認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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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銀行貸款

於 於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長期有抵押銀行貸款之流動部分 26,532 20,949
須於要求時償還之銀行貸款 597,975 604,459

624,507 625,408
非流動負債

長期有抵押銀行貸款 708,404 730,416

1,332,911 1,355,824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貸款的還款期如下：

於 於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或於要求時 624,507 625,408
一年後但兩年內 33,518 27,932
兩年後但五年內 142,470 125,695
五年後 532,416 576,789

1,332,911 1,355,824

本集團運營隨岳高速公路湖南段及在當地收取通行費的權利已予抵押，以取得銀行貸款。

須於要求時償還之銀行貸款為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到期的銀行貨款，惟附帶須於要求時償還條款。

本集團的銀行貸款須受若干財務契諾所規限。本集團定期監察遵守此等契諾的情況並遵守定期貸款之原定還款

時間表，且認為只要本集團能夠持續達到該等規定，銀行按其酌情權要求償還貸款的可能性很低。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違反任何有關提取貸款融資之契諾（二零一四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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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資本、儲備及股息

(A) 股本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千港元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10,000,000,000 100,000 10,000,000,000 100,000

普通股，已發行並已繳足：

於一月一日 412,608,000 4,126 412,608,000 4,126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12,608,000 4,126 412,608,000 4,126

普通股持有人有權獲得不時宣派的股息，並有權於本公司的大會上就每股股份投一票。就本公司剩餘資

產而言，所有普通股均享有同等地位。

(B) 儲備

(i) 股份溢價

股份溢價指本公司的股份面值與發行本公司股份所收取所得款項之間的差額。根據開曼群島公司

法，本公司的股份溢價賬可供分派予本公司的股東，惟緊隨建議分派股息日期後，本公司須能夠償

付一般業務過程中到期應付的債務。

(ii) 其他儲備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三日，本公司從深圳華昱投資開發（集團）有限公司收購道岳的90%股權。所

收購道岳股份的歷史賬面值與本公司所付收購代價的差額已於「其他儲備」入賬。

此外，根據本集團首次公開發售前的重組，本集團的最終控股股東將應收集團公司的應收結餘

513,388,000港元轉授予本公司。轉授應收結餘與本公司就此所發行股份的面值3,000,000港元之間

的差額亦於「其他儲備」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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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資本、儲備及股息（續）

(B) 儲備（續）

(iii) 匯兌儲備

匯兌儲備包括所有因換算中國業務的財務報表而產生的外匯差額。

(C) 股息

董事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15 中期財務報告並無作出撥備的尚未履行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於中期財務報告內作出撥備的尚未履行資本承擔（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無）。

16 重大關聯方交易

除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披露的關聯方資料外，本集團已訂立下列重大關聯方交易。

(A) 期內，董事認為下列人士及公司乃本集團的關聯方：

關聯方名稱 關係

陳陽南先生 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深圳華昱投資開發（集團）有限公司 由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持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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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重大關聯方交易（續）

(B) 本集團與上述關聯方於期內的重大交易詳情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關聯公司代本集團支付的開支

－深圳華昱投資開發（集團）有限公司 154 124

從關聯公司借入的款項

－深圳華昱投資開發（集團）有限公司 8,840 2,528

償還關聯公司的款項

－深圳華昱投資開發（集團）有限公司 12,628 –

本公司控股股東墊付款項 7,510 8,000

此外，本集團香港辦事處的租賃成本由控股股東持控的關聯方承擔。

(C) 與關聯方的往來結餘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與關聯方的往來結餘如下：

於 於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關聯公司的款項

－深圳華昱投資開發（集團）有限公司 (15,101) (18,743)

應付本公司控股股東款項 (95,089) (87,579)

(110,190) (106,322)

與關聯方的往來結餘指來自本集團關聯方的墊款。該等墊款為無抵押及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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